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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
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  
(第 316 章 )  

《普查及統計 (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 )令》  

引言  

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 (第 316 章 ) ( “條
例 ” )第 1 1 條，在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作出《普查及統計 (收入及工
時按年調查 )令》 ( “《收入及工時調查令》 ” ) (載於附件 )，以引入一項
強制性按年統計調查，收集有關本港僱員的工資水平和分布，以及就

業和人口特徵資料。  

理據  

現行做法  

2 .  政府統計處 ( “統計處 ” )在二零零九年五月進行一項新的 “收入及工
時按年統計調查 ”，向全港約一萬個業務事業單位收集僱員的工資、
就業和人口特徵資料。有關資料用以編製下述兩項涉及本地僱員的統

計數字，即 ( i )工資水平和分布，包括工資率平均數、中位數、四分位
數和十分位數；以及 ( i i )就業特徵 (例如全職或兼職員工，長期或合約
僱員 )和人口特徵 (例如性別、年齡、教育程度 )。這些統計數字提供必
須的資料，以便為實施法定最低工資進行所需的分析，特別是設定首

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及其後進行的檢討。有關統計數字對私營機構、

非政府機構及政府研究各項與勞工有關的課題，亦非常有用。  

3 .  為了盡早收集有關數據以展開統計分析工作，統計處根據條例第

11A 條在憲報刊登公告 1後，在二零零九年五月以自願參與的形式進行

了 “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”。  

建議  

4 .  統計處會繼續每年定期進行 “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”。鑑於從
該項調查所得的僱員工資數據，對進行與法定最低工資有關的分析具

有不可替代的參考價值，統計處建議自二零一零年起，以強制性統計

調查的形式進行該項調查，以便與香港及其他採用先進統計方法的經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二零零九年四月三日刊登的第 2052 號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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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體系的既定做法一致，即凡屬定期性質且對政策制訂有重大影響的

統計調查，必須以強制形式進行，以確保可從所有行業的選定業務事

業單位獲得足夠的回應，以及所得數據的素質得到保證。特別值得一

提的是， “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”涉及對個別獲抽選業務事業單位
進行僱員抽樣，以及收集每名選定僱員的詳細資料，因此，以強制形

式進行該項調查，應有助加強參與單位的合作性。  

5 .  具體來說，建議可使 “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”與其他由統計處
所進行涵蓋整個經濟體系的調查看齊，例如編製工商業經營特徵、國

際 收 支 平 衡 、 工 商 業 創 新 活 動 和 就 業 等 統 計 數 字 所 需 的 數 據 收 集 工

作 。 此 外 ， 建 議 也 與 國 際 上 進 行 與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有 關 的 調 查 做 法 一

致 。 舉 例 來 說 ， 英 國 國 家 統 計 局 及 澳 洲 統 計 局 都 透 過 進 行 強 制 性 調

查，向業務事業單位收集實施法定最低工資所需的數據。  

6 .  《收入及工時調查令》旨在實施上述建議。  

調查令  

7 .  《收入及工時調查令》載有九項條文及一個附表，訂明政府統計

處處長 ( “處長 ” )須進行按年調查，以編製有關本港僱員的工資水平和
分布，以及就業和人口特徵的統計數字。  

立法程序時間表  

8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：  

 刊登憲報       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二日  

 提交立法會      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七日  
 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  

《收入及工時調查令》的影響  

9 .  《收入及工時調查令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

該命令不會影響條例現行的約束力，對財政、生產力、環境或可持續

發展都沒有影響。如因實行調查令而產生的額外工作量，統計處會以

現有資源處理。《收入及工時調查令》應不會顯著增加獲抽選業務事

業單位的經營成本，亦不會對經濟造成影響。  

公眾諮詢  

10 .  根據《收入及工時調查令》，獲抽選業務事業單位有法律責任向
統計處提供所需的僱員資料。統計處已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致函約七

百個主要相關團體，包括主要的僱主組織、僱員工會、商會、中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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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織、與人力資源有關的專業人員協會及相關法定組織，收集他們對

有關立法建議的意見。絕大多數回應者都沒有提出反對。  

11 .  統計處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的統計諮詢委員會 2會議上，就

有關建議徵詢委員的意見。委員對於把 “收入及工時按年統計調查 ”轉
為強制性調查都大表支持。此外，統計處在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一日

的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 3會議上向委員介紹有關建議，委員都沒有提

出反對。  

宣傳安排  

12 .  統計處會在《收入及工時調查令》生效時發出新聞稿。  

查詢  

13 .  如有查詢，請致電  2 5 2 8  9 1 3 3 與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助理秘書長
(財經事務 ) ( 3 ) 1 梁思珩女士，或致電  2852  3013 與勞工處高級勞工事
務主任 (法定最低工資 )  2  嚴麗群女士聯絡。  

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 
勞工及福利局  
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日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統計諮詢委員會是一個非法定諮詢組織，成員來自不同界別，包括學術界、商界及

市民代表。該委員會的主席由統計處處長出任。  

3  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是一個獨立諮詢組織，成員來自商界、勞工界、學術界及相關

政府決策局，負責就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向行政長官提供意見。  



 

《普查及統計(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)令》 

(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根據《普查及統計條例》 

(第 316 章)第 11 條作出) 

1. 生效日期 

本命令自 2010 年 3 月 18 日起實施。 

2. 釋義 

在本命令中 — 

“業務事業單位”(business undertaking)指在香港進行業務的經營，

包括非牟利團體及法定團體； 

“調查”(survey)指第 3 條所提述的統計調查； 

“調查期”(survey period)指第 6 條所指明的調查期。 

3. 收入及工時按年調查 

處長每年須就香港的業務事業單位進行一項統計調查，以編製調查

期內關於香港僱員的工資水平及分布，以及就業及人口特徵的統計數字。 

4. 須就之而提供資料的事項 

(1) 附表指明的事項，即為在調查中須就之而提供資料的事項。 

(2) 有關資料須以下述方式向處長提供 — 

(a) 填妥處長為該目的而發出的統計表格；及 

(b) 於該統計表格指明的限期內，填妥該統計表格。 

5. 須提供資料的人 

如處長要求下述人士為調查的目的，而就有關業務事業單位提供資

料，下述人士須為該目的而就該事業單位提供資料 — 

(a) (如該事業單位是法人團體)該法人團體的任何董事、

秘書或其他關涉該法人團體的管理的人； 

(b) (如該事業單位是合夥)該合夥的任何合夥人； 

(c) (如屬任何其他情況)該事業單位的東主。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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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調查期 

就每項調查而言，調查期於該調查進行的公曆年 4 月 1 日開始，並

於同年 6 月 30 日結束。 

7. 可採用抽樣方法 

處長在根據本命令收集統計資料時，可採用抽樣方法。 

8. 本命令的適用範圍 

本命令適用於在整段調查期進行業務的業務事業單位，或在調查期

的任何部分期間進行業務的業務事業單位，而不論該事業單位是在該調查

期開始之前或之後才開業，亦不論該事業單位是否在該調查期停業。 

9. 銷毀已填寫的統計表格的日期 

所有為進行某項調查而收集或接獲的已填寫的統計表格，以及該等

統計表格的所有副本，須於該項調查所涵蓋的調查期結束後 24 個月內銷

毀。 

 
附表 [第 4 條]

須就之而提供資料的事項 

1. 業務事業單位整體而言的有關資料 — 

(1) 業務事業單位的名稱及地址。 

(2) 商業登記號碼(如有的話)。 

(3) 業務性質。 

(4) 受僱人數目。 

(5) 僱員人數。 

(6) 業務事業單位在調查參照期之前的 12 個月內，有否在僱傭

或工資方面出現相當程度的變動，如有，促成該變動的因素

為何。 

2. 業務事業單位個別獲抽選的僱員的有關資料 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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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人口特徵(例如性別、年齡及教育程度)。 

(2) 就業資料，包括 — 

(a) 職位名稱及主要職責； 

(b) 受僱於業務事業單位屬長久僱用、限期僱用，或臨時

僱用； 

(c) 受僱於業務事業單位屬全職或兼職； 

(d) 作為基本薪金額計算基礎的時間單位或生產單位(即

是以每月、每兩周、每周、每日、每小時或其他單位

表示)； 

(e) 工資期的為期； 

(f) 就相關工資期收取的工資款額，及其細目分類 — 

(i) 基本薪金款額； 

(ii) 佣金及小費(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付給

的佣金及小費除外)款額； 

(iii) 輪班工作額外津貼款額； 

(iv) 超時工作薪酬款額； 

(v) 其他花紅及津貼(屬賞贈性質或僅由僱主酌情

付給的花紅及津貼除外)款額； 

(vi) 以實物形式提供膳食福利的費用； 

(g) 每個工資期內的合約工作日數以及每日的合約工作時

數； 

(h) 在相關工資期內的合約工作時數，以及超時工作時

數； 

(i) 超時工作薪酬額相對基本薪金額的百分比； 

(j) 就涵蓋調查參照期最後一日的酬金期而須支付的年終

酬金的款額。 

3. 在本附表中 — 



 4

“相關工資期”(relevant wage period)就業務事業單位的僱員而言，

指在適用於該事業單位的調查參照期最後一日或以前結束的該僱員

的最後一個工資期； 

“酬金期”(payment period)指須就之而支付年終酬金的期間； 

“調查參照期”(survey reference period)就業務事業單位而言，指在

調查進行的公曆年的四月、五月或六月，確切月份由處長在為調查

目的而向業務事業單位發出提供資料指示的統計表格內指明。 

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

 

2010 年 月 日 

註釋 

本命令訂定須進行按年統計調查，以編製有關調查期內香港僱員的

工資水平及分布，以及就業及人口特徵的統計數字。 

2. 第 1 及 2 條訂定本命令的生效日期，以及詮釋本命令所需的定義。 

3. 第 3 條規定統計處處長(“處長”)每年須進行一項統計調查，以編

製有關調查期內香港僱員的工資水平及分布，以及就業及人口特徵的統計

數字。 

4. 第 4 條(連同附表)指明為調查的目的而須就之而提供資料的事項，

以及提供資料的形式和時限。 

5. 第 5 條指明須提供資料的人。 

6. 第 6 條指明進行調查所關乎的調查期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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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第 7 條授權處長於收集統計資料時採用抽樣方法。 

8. 第 8 條闡明本命令不僅適用於在整段調查期進行業務的業務事業單

位，亦適用於在調查期的任何部分期間進行業務的業務事業單位。 

9. 第 9 條指明須銷毀已填寫的統計表格的最後日期。 

 


